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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川区人口计生委信访工作实施方案


 
 
区属各街道、本委各科室：
为了认真贯彻落实省信访工作精神，畅通计划生育信访渠道，建立统一规范、畅通有序、方便群众、便于操作、科学高效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机制，结合我区计划生育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：
一、指导思想：
坚持为人民服务重要思想，贯彻落实《信访条例》。切实转变工作作风，积极保护信访者的合法权益；妥善解决群众在生活、生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，形成领导带头、责任明确、各负其责、齐抓共管、标本兼治的计划生育信访工作新格局。努力把群众在生活、生育中遇到的问题、困难、隐患、化解在基层，消灭在萌芽状态，确保无集体上访和越级上访。
二、工作职责：
各街道计生办要坚持“属地管理，谁主管，谁负责”的原则。坚持“首问责任制”。对群众来信来访热情招待，积极化解解决矛盾纠纷。当场解决不了的，要告知上访者，及时做好思想疏导工作，并按《信访条例》规定的限期解决。对无理取闹、缠访、闹访的，要做好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、引导、稳定、劝返工作。
 三、方法步骤：
 从10月1日起，各街道计生办要建立纠纷排查工作制度，要及时掌握本系统干部、群众计划生育工作思想动态，对可能引发上访的重点事、重点人要集中排查，化解，逐一梳理归纳。对热点、难点、各种苗头性隐患问题要积极化解矛盾纠纷，要落实责任人和办理信访案件结案期限。
四、公开接待工作方法：
1、接访领导范围：
 参加信访接待日的领导为区人口计生委全体领导，各街道计生办计生助理。
 2、时间：
①计生委主任集中公开接访，每月不少于4个工作日;
②街道计生办计生助理公开接访每周两次，每次一个工作
日。具体时间街道自行决定。

3、接待地点：
区人口计生委领导集中公开接访地点设在计生委会议室；街

道计生办领导接访设在各街道计生办公室。
4、接访安排：
区人口计生委每月5号前在崇川人口网将每月领导接待日
向社会公示，并在接待场所公布信访接待日安排。
5、处理程序：
严格按照“谁接访，谁负责”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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